附件7
报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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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报名
1.应聘人员在招聘系统中填写报名信息应注意哪些事项？
应聘人员必须填写《珠海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并对所填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完全责任。其中，学习和工作经历栏目应按时间先后顺序，从高中开始，填写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地、何单位学习工作、任何职。对大学期间的学习经历，须填写清楚学校、院系、专业名称。为避免影响招聘单位审查是否构成回避关系岗位，不得漏填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
2.应聘人员在报名期间可否更改报考岗位？
报名期间，应聘人员可更改报考岗位。报名时间截止后，不得再更改。
3.应聘人员是否需要缴费？
    不需要。
二、关于招聘对象
4.哪些人员可以报考考生类别条件为“应届生”的岗位？
（1）国内普通高等院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非在职）须于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期间取得相应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毕业时间以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落款时间为准。
（2）在境内就读的中外合作办学2026年应届毕业生（非在职）须于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学位证书须于2026年12月31日前取得），毕业时间以毕业证书落款时间为准；中外合作办学院校仅颁发学位证书的应届毕业生（非在职），须于2026年8月31日前取得学位证书，毕业时间以学位证书落款时间为准。
（3）在国（境）外院校就读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须于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期间取得学历学位证书及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毕业时间以学历证书和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落款时间为准。
5.2026年毕业的定向生、委培生是否可以报考？
2026年毕业的定向生、委培生原则上不得报考。
三、关于学历、学位
6.怎样理解“学历”、“学位”要求？ 
报考者应具备与招考职位所要求专业一致的学历学位，用符合招考职位条件的学历专业报考，报考者所学专业按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名称为准。学位种类不能作为报考专业的依据。
7.应聘人员可否用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
应聘人员不得以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
8.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人员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需提供由教育部所属相关机构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函等有关证明材料。
四、关于专业
9.应聘人员应如何判断本人所学专业？
应聘人员所学专业按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准。辅修专业、学位种类均不作为专业依据。
10.招考专业有哪些具体要求？
（1）报考者应根据本人所学专业名称，与《广东省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以下简称“专业目录”）中的专业名称进行对照，如专业名称一致的，按照该专业名称进行报考，如：某报考者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哲学”，专业目录中列有“哲学（B010101）”，该报考者即需以“哲学（B010101）”报考相关职位。专业后面注明“部分”的，征询招录机关同意后报考。
如所学专业为专业目录中旧专业名称的，按照对应的专业名称及代码报考，例如：某报考者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国际金融”，在专业目录中属旧专业名称，该旧专业在专业目录中对应“金融学（B020301）”，该报考者即需以“金融学（B020301）”报考相关职位，在报名时本人专业需选择“金融学（B020301）”。旧专业后面注明“部分”的，征询招录机关同意后报考。
如所学专业未列入专业目录，可选择专业目录中的相近专业报考，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报考职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并在资格审核时提供毕业证书（已毕业的）、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
报考者所学专业按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准。如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对应专业目录中的学科名称，报考者应以在该学科中的具体研究方向，对照选择专业目录中该学科下相同或相近的专业报考。
（2）岗位表中的“专业”要求为“专业大类”的（即专业目录中代码为2位数的），如报考者所学专业为该“专业大类”所含“学科”（即代码为4位数）或“具体专业”（即代码为6位数），均符合报考条件。例如，某职位的专业要求为“经济金融类（03）”，那么该类所含的学科“理论经济学（A0201）”或具体专业“西方经济学（A020104）”等，均符合报考条件。岗位表中的“专业”要求为“学科”的，如报考者所学专业为该“学科”所含“具体专业”，均符合报考条件。
（3）对含有两个以上培养方向的专业，如招考岗位已明确具体培养方向的，报考者须符合具体培养方向方可报考。例如：专业目录中的“企业管理（含：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A120202）”，某职位设置为“企业管理（限：财务管理）（A120202）”，则此专业中财务管理方向的报考者方可报考，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方向的报考者不可报考。除专业目录中有列出培养方向的专业外，其他毕业证上专业名称后面以括号等形式列出的培养方向不能作为报考专业的依据。
（4）报考者在报名系统中填写专业须按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如实填写，辅修专业等非主修专业不作为报考依据。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与专业目录中的专业名称完全相同的直接进行选择，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专业目录中旧专业的按对应的专业名称选择，毕业证书上的专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选择相近专业，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大类的按具体研究方向对应的专业名称选择。未如实填写的，造成报名系统无法识别以及其他一切后果由报考者本人自负。
11.应聘人员以相近专业报考有什么要求？
应聘人员所学专业未列入《公务员专业目录》（无专业代码）的，可选择《公务员专业目录》中的相近专业报考，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招聘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并在面试资格复审时提供毕业证书（已毕业的）、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
留学回国等应聘人员所学学科专业与招聘岗位要求的学科专业相近但未列入《公务员专业目录》的，招聘单位应当结合其所学课程、研究方向等进行资格审查，不得以学科专业未列入《公务员专业目录》为由不予通过审查。
若招聘岗位专业条件为“专业”（代码为6位数），应聘人员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名称为该“专业”的上一级“学科”（代码为4位数）或“学科门类”（代码为2位数），可按前款规定以相近专业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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